發給地籍清理土地∕建物價金應備文件

	項
目
	名	稱
	來	源
	備	註

	
1*
	發給地籍清理土地∕建物價金申請書、登記清冊、全體申請人名冊
	網站:臺南市政府地政局-地籍清理專區-業務文書表件製作參考範例-申請(報)書類下載
	標的達 2 筆以上或申請人達 2 位以上而無法於申請書內填載時，應另附土地建物清冊或全體申請人名冊，加蓋印章及騎縫章，並註明各人應有之權利範圍。

	
2*
	
繼承系統表
	
自行檢附
	由申請人依民法有關規定自行訂定，註明：「如有 遺漏或錯誤致他人受損害者，申請人願負法律責
任。」並簽名。

	
3*
	
權利書狀（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
	
自行檢附
	無法檢附者，應由繼承人出具切結書，並於登記完畢由地政事務所公告註銷。
如查得非屬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27 條第 1 項
第 1 款至第 3 款者，應另依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
第 28 條、第 29 條規定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4*
	
戶籍謄本
	
自行檢附
	1. 應檢附載有被繼承人死亡記事之戶籍謄本及繼承人現在戶籍謄本，不得以戶口名簿或身分證影本代替。
2. 繼承人現在戶籍謄本，係指被繼承人死亡後申請
之謄本。

	


5*
	


印鑑證明書
	


戶政機關
	1. 檢附之印鑑證明以登記原因發生日期前 1 年以後核發者為限。
2. 向其他繼承人表示拋棄者或遺產分割時檢附。
3. 法定代理人、特別代理人、監護人或輔助人、被授權人代為或同意拋棄或協議遺產分割時，應檢附其印鑑證明。
4. 繼承權拋棄書或遺產分割協議書經法院公證者免附。
5. 親屬會議同意處分文件，同意者應附。

	
6*
	
遺產稅繳(免)納或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國稅稽徵機關
	1. 繼承開始在民國 38 年 6 月 14 日以前者免附。
2. 應由地方稅稽徵機關查欠並於繳（免）納證明書上加蓋「依法免徵契稅及土地增值稅」字樣。
3. 其他文件：如不計入遺產總額證明書、同意移轉
證明書[101.6.11 台內地字第 1010215715 號]

	7
	遺產分割協議書
	自行檢附
	繼承人分割遺產時檢附。

	8
	繼承權拋棄書
	自行檢附
	74 年 6 月 4 日以前發生繼承而以書面向親屬會議或
其他繼承人表示拋棄者檢附。

	
9
	法院准予備查之繼承權拋棄文件
	
法院
	1.74 年 6 月 4 日以前發生繼承而以書面向法院表示拋棄者檢附。
2.74 年 6 月 5 日以後發生繼承而合法繼承人拋棄其
繼承權者，均應以書面向法院為之。

	10
	遺囑
	自行檢附
	遺囑繼承時檢附。

	11
	理由書
	自行檢附
	部分繼承人申請登記為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時，應檢附未能會同之繼承人曾設籍於國內之戶籍謄本
及敘明未能檢附現在戶籍謄本之理由書。



	12
	其他依法律規定應提
出之證明文件
	自行檢附
	



[bookmark: 發給地籍清理土地建物價金申請書]發給地籍清理土地∕建物價金發還地籍清理土地∕建物

申請書

受理機關：臺南市政府地政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法令依據
	依地籍清理條例
	· 第十四條第三項申請發給土地/建物價金
· 第十五條第二項申請發還土地/建物

	年度及保管字號
	年度	字第	號保管款

	土地建物標示
		段	小段	地號	建號
(登記名義人：	)

	申請人
	姓名或名稱
	
	權利範圍
	
	簽章

	
	統一編號
	
	
	
	

	
	住址
	縣
市
	鄉鎮
市區
	
	
	路
街
	段
	
	巷
號
	

	代表人
	姓名
	
	權利範圍
	
	簽章

	
	統一編號
	
	
	
	

	
	住址
	縣
市
	鄉鎮
市區
	
	
	路
街
	段
	巷
	號
	

	

委任關係
	本□領取價金	案之申請，委託	代為辦理。
□發還土地／建物
委託人確為得□領取價金	之權利人，並經核對身分無誤，就標的物辦理登記
如有虛偽不實，本代理人願負法律責任。

	代理人
	姓名
	
	簽章

	
	統一編號
	
	

	
	住址
	縣
市
	鄉鎮
市區
	
	
	路
街
	段
	巷
	號
	

	
附件
	1.國民身分證影本	份
	6.匯款同意書	份

	
	2.戶籍謄本	份
	7	份

	
	3.權利書狀	份
	8.	份

	
	4.委託書	份
	9.	份

	
	5.印鑑證明	份
	10.	份

	領取保管款方式
	· 領取支票
· 電匯（帳號：	）

	備註
	
	聯絡電話
	

	
	
	傳真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審查意見及核章
（本欄申請人請勿填寫）
	地所審查意見
	初審
	複審
	核定

	
	
	
	
	

	
	
地政局
	承辦人
	複核
	核定

	
	
	
	
	



填寫說明：
一、申請人申請發給已完成代為標售之土地建物價金者，應於「申請法令依據」欄勾選「第十四條第三項申請發給土地/建物價金」；申請發還未能完成代為標售經囑託為國有之土地建物者，應於「申請法令依據」欄勾選「第十五條第二項申請發還土地/建物」。
二、倘由申請人本人親自至本府地政局送件，且經承辦人確認身分者，免附印鑑證明。三、申請人為自然人者，應於申請人欄填寫其姓名、統一編號及住址。屬法人者，
應先於申請人欄載明法人之名稱、統一編號及住址欄後再加填代表人之姓名、統一編號及住址。
四、標的達2 筆以上或申請人達2 位以上而無法於申請書內填載時，應另附土地清冊或全體申請人名冊，並詳列標的及身分資料，加蓋印章及騎縫章，並註明各人應有之權利範圍。
五、申請人如係委託代理人辦理時，請於「委任關係」欄填寫代理人之姓名，並由代理人切結認章，如無委託他人代理申請之情形，則免填該欄位。
六、附件項下各欄請依序填寫表列文件份數，如有其他附件，應按所附證件之名稱填  列，若空格不夠填寫時可填入備註欄內，又如未能檢附「權利書狀」者，應另行檢附切結書，並於附件欄載明。。
七、為利聯繫通知申請人或代理人，務請填寫連絡電話。
八、以匯款方式領取土地價金者，帳戶應為本人所有，且應檢附存摺影本1 份及保管款逕撥入所有權人帳戶申請書。
九、以支票領取土地價金者，將由本府通知本人或代理人領取領款單，並據以向保管處所(臺灣銀行臺南分行)領取支票，尚不受理郵寄方式辦理。
十、標售土地有標出者屬地籍清理條例第14 條第3 項；若流標2 次囑託登記為國有
者屬地籍清理條例第15 條第2 項。
十一、  「土地建物標示」欄應依「代為標售（讓售）價金保管款清冊」或「囑託登記國有公告清冊」所公告標示填寫。
十二、 「審查意見及核章」欄係供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人員審核用，申請人毋須填寫。

[bookmark: ded1a9ce8ac367cfa9a7ee6959f35a839cbd2adf]全	體	申	請	人	名	冊


	
	姓名
	
	權利範
	
	簽章

	
	統一編號
	
	圍
	
	

	
	住址
	縣
	鄉鎮
	路
	段
	巷
	號
	

	
	
	市
	市區
	街
	
	
	
	

	
	姓名
	
	權利範
	
	簽章

	
	統一編號
	
	圍
	
	

	
	住址
	縣
	鄉鎮
	路
	段
	巷
	號
	

	
	
	市
	市區
	街
	
	
	
	

	
	姓名
	
	權利範
	
	簽章

	
	統一編號
	
	圍
	
	

	
	住址
	縣
	鄉鎮
	路
	段
	巷
	號
	

	
	
	市
	市區
	街
	
	
	
	

	
	姓名
	
	權利範
	
	簽章

	
	統一編號
	
	圍
	
	

	
	住址
	縣
	鄉鎮
	路
	段
	巷
	號
	

	
	
	市
	市區
	街
	
	
	
	

	
	姓名
	
	權利範
	
	簽章

	
	統一編號
	
	圍
	
	

	(5)
	住址
	縣
	鄉鎮
	路
	段
	巷
	號
	

	申
	
	市
	市區
	街
	
	
	
	

	
	姓名
	
	
	
	簽章

	請
	
	
	權利範
	
	

	人
	統一編號
	
	圍
	
	

	
	住址
	縣
	鄉鎮
	路
	段
	巷
	號
	

	
	
	市
	市區
	街
	
	
	
	

	
	姓名
	
	權利範
	
	簽章

	
	統一編號
	
	圍
	
	

	
	住址
	縣
	鄉鎮
	路
	段
	巷
	號
	

	
	
	市
	市區
	街
	
	
	
	

	
	姓名
	
	權利範
	
	簽章

	
	統一編號
	
	圍
	
	

	
	住址
	縣
	鄉鎮
	路
	段
	巷
	號
	

	
	
	市
	市區
	街
	
	
	
	

	
	姓名
	
	權利範
	
	簽章

	
	統一編號
	
	圍
	
	

	
	住址
	縣
	鄉鎮
	路
	段
	巷
	號
	

	
	
	市
	市區
	街
	
	
	
	

	
	姓名
	
	權利範
	
	簽章

	
	統一編號
	
	圍
	
	

	
	住址
	縣
	鄉鎮
	路
	段
	巷
	號
	

	
	
	市
	市區
	街
	
	
	
	



切結書範本


被繼承人	於民國	年	月	日逝世，其遺留下列不動產之
□所有權狀
□他項權利證明書，因	，致未能檢附，茲為申辦繼承登記，
特立本切結書，如有不實，致他人權益受損害者，立切結書人願負法律責任。 此致
臺南巿政府地政局（	地政事務所）

不動產標示（如有不敷使用時，可另附相同格式之清冊）
	
	土
	地
	標
	示
	

	鄉鎮巿區
	段
	小段
	地號
	權利範圍

	
	
	
	
	

	
	
	
	
	

	
	
	
	
	

	
	
	
	
	

	
	
	
	
	




	建 物 標 示

	建號
	門號
	權利範圍

	
	
	

	
	
	



立切結書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保管款逕撥入權利人帳戶申請書
具切結人     為領取    區    段    小段    地號 (原登記名義人：   )土地/建物價金及其利息，特具結懇請直接匯入本人開立之帳戶內，並將帳戶填列如下：
	戶名(權利人)
	
	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電話號碼
	(H)
	(O)
	(行動電話)

	

帳戶
	銀行、庫、局
	
分行、支庫、局
	
總代號
	分支代號
	
帳號

	
	
	
	
	
	


註：
一、 以上資料若因錯誤或不全肇生損失，概由具切結人負擔，與臺南市政府、 臺灣銀行臺南分行無關。
二、 匯款金額=標脫土地決標金額（或囑託國有者第二次標售底價）-應納稅賦 +利息-利息所得稅-匯費。
三、 以上資料如有更改，請簽蓋與下方切結書人相同之印章。四、 另檢附存摺影本，並加蓋本同意書同一式印章。

切結書人：印章

此致 臺南市政府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繼承系統表範本
繼承情形：請註明繼承、抛棄、或無繼承權等。




被繼承人：
35 年 1 月 1 日死亡



配偶：
年 月	日出生年 月 日死亡

長子
8 年 1 月 1 日出生
9 年 3 月 3 日死亡
次子
年 月 日出生(繼承)
三子
年 月 日出生年 月 日死亡四子
年 月 日出生(繼承)
長女
年 月 日出生(繼承)

養女-
年 月 日出生(繼承)
三女
年 月 日出生
年 月 日被○○○收養，尚未終止收養(無繼承權)





長子
年 月 日出生(繼承)
次子
年 月 日出生(繼承)

長女
年 月 日出生(繼承)

次女
年 月 日出生(抛棄繼承)



本系統表係依民法有關規定自行訂立，如有遺漏或錯誤致他人受損害者， 申請人願負法律責任。



申請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


· 第 13 條
依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三項及第十五條第二項申請發給土地價金者，除第十八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七條至第三十條及第三十一條之一另有規定外，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
一、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二、權利人已死亡者，應檢附載有被繼承人死亡記事之戶籍謄本、繼承人現在戶籍謄本及繼承系統表。
三、權利書狀。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證明文件。
前項第二款規定之繼承系統表，應依民法有關規定自行訂定，註明如有遺漏或錯誤致他人受損害者，申請人願負法律責任，並簽名。
申請人未能提出第一項第三款之權利書狀，除本條例第三十二條規定之情形，應依第二十七條至第三十條規定辦理外，經申請人檢附切結書敘明其未能檢附之事由，註明如致真正權利人受損害，願負法律責任並簽名者，得免予檢附。

· 第 27 條
土地總登記時登記名義人姓名、名稱或住址記載不全或不符之土地經依本條例第十一條規定標售完成後，權利人依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申請發給土地價金時，除應檢附第十三條規定文件外，原登記名義人姓名與戶籍謄本姓名相符，其住址有不符、不全或無記載之情事者，應檢附或由戶政機關提供合於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文件：
一、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或土地臺帳所載原登記名義人之住址，與其日據時期戶籍謄本所載住址相符者。
二、原登記名義人與其他共有人於日據時期取得數宗共有土地之時間、原因相同，其中某宗地號登記簿上未載明原登記名義人之住址，而其他共有土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載有其住址，且與戶籍謄本相符者。

三、原登記名義人與其他共有人之一，依日據時期戶籍謄本所載有直系血親、配偶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關係者。
四、原登記名義人住址記載不全，而有原登記名義人日據時期之登記濟證、光復後首次核發之原權利書狀或共有人保持證者。
五、原登記名義人住址番地號碼與其戶籍謄本所載住址番地號碼不符時，經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依戶政機關提供該鄉（鎮、市、區）與該登記名義人同姓名人之所有戶籍資料，審查無同名同姓之人於該土地登記之番地號碼設籍，且有原登記名義人日據時期之登記濟證、光復後首次核發之原權利書狀或共有人保持證者。
六、土地登記簿未載明原登記名義人住址，其日據時期戶籍謄本所載住址之番地號碼與已標售土地之日據時期之地號相符時，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戶政機關提供該鄉（鎮、市、區）與該登記名義人同姓名人之所有戶籍資料，審查無同名同姓之人於該土地登記之番地號碼設籍，且有原登記名義人日據時期之登記濟證、光復後首次核發之原權利書狀或共有人保持證者。
原登記名義人之住址，依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所載，與權利人檢附之日據時期戶籍資料
所載住址相符，姓名有同音異字或筆劃錯誤，或認定與土地登記簿所載為同一自然人有疑義者，除應檢附原登記名義人日據時期之登記濟證或光復後首次核發之原權利書狀或共有人保持證外，並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戶政機關提供該鄉（鎮、市、區
）
與該登記名義人同姓名人之所有戶籍資料，審查無同名同姓之人於該土地登記之番地號碼設籍者。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情形，如未能提出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之權利書狀，經申請人檢附切結書者，得免檢附。
前三項規定，於權利人依本條例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申請發給土地價金者，準用之。


· 第 28 條
合於前條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六款或第二項情形，而未能檢附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之權

利書狀者，應檢附村（里）長、土地共有人（含繼承人）、土地四鄰之土地、建物所有
權人或其使用人一人之證明書，並於申請書備註欄內切結本申請案確無虛偽不實之情事，如有不實，申請人願負法律責任。
前項所稱村（里）長，指土地所在地現任或歷任之村（里）長。
出具證明書之證明人，應具完全之法律行為能力，證明書應載明其親自觀察之具體事實，而非其推斷之結果，並應檢附其印鑑證明書。

· 第 29 條
前條第一項規定之證明書未能檢附者，申請人得檢附下列文件之一：一、土地課稅證明文件。
二、地上房屋稅籍證明文件。
三、鄉（鎮、市、區）公所耕地三七五租約登記資料。四、放領清冊或地價繳納（清）證明文件。
五、土地四鄰、共有人或房屋使用人持有之相關文書。
六、與登記名義人取得土地權利時相關申請案之登記情形或資料。七、與申請標示有關之訴訟或公文往來書件。
八、其他足資參考文件。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無法審查認定前項文件時，應派員實地查訪，並以申請人戶籍所在地或相關之鄉（鎮、市、區）為範圍，由戶政機關或自行派員至戶政機關全面清查全鄉（鎮、市、區）與該登記名義人同名同姓之人並就戶籍資料，按土地權利取得時間，逐一就年齡、住所及地緣關係審查認定。

發文單位：內政部
發文字號：台內地字第 1010215715 號
發文日期：民國 101 年 06 月 11 日要	旨：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據地籍清理條例第 11、15、37 條等規定辦理代為標售、代為讓售或囑託登記為國有之不動產，於辦理移轉登記時不受欠繳相關稅款即不得為移轉之限制。又就不動產囑託登記為國有之情形
，如權利人申請發給土地價金時，仍應依法課徵土地增值稅
主 旨：財政部函釋有關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地籍清理條例規定辦理不動產代為標售、代為讓售或囑託登記為國有案件，其所涉相關賦稅事宜 1案，轉請查照。
說  明：
一、依據財政部 101 年 6 月 1 日台財稅字第 10100527640 號函辦理。二、旨揭事項茲據財政部前揭函示如下：
（一）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地籍清理條例第 11 條、第 37 條規定代為
標售或代為讓售，或依同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囑託登記為國有之不動產，於
辦理移轉登記時，免依土地稅法第 51 條第 1 項、房屋稅條例第 22 條第 1 項規
定辦理，且不受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之限制。
（二）不動產囑託登記為國有時，免徵土地增值稅及契稅。但權利人依地籍清理條例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申請發給土地價金時，仍應依法課徵土地增值稅。三、另為配合遺產稅稽徵及價金分配事宜，倘權利人已死亡者，其繼承人依地籍清理條例第 14 條第 3 項及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申請發給土地價金，應另檢附遺產稅繳（免）納證明書、遺產分割協議書或其他權利證明文件。
